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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23704.htm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明确免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铁路运输企业范

围的补充通知(财税[2006]17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

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

局： 根据铁路运输体制改革情况，现将享受免征房产税、城

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铁道部所属铁路运输企业的范围补充通

知如下： 一、享受免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

铁道部所属铁路运输企业是指铁路局及国有铁路运输控股公

司（含广铁＜集团＞公司、青藏铁路公司、大秦铁路股份有

限公司、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等，具体包括客货、编组站

，车务、机务、工务、电务、水电、供电、列车、客运、车

辆段）、铁路办事处、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、中铁

特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、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。 二、本通

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免征

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铁路运输企业范围及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财税[2004]36号）第一条停止执行。此前已征税款不予

退还，未征税款不再补征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